
证券代码
：

0007 55� � �

证券简称
：

山西三维 公告编号
：

临
201 0- 028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8

月

20

日以书面和电话传真方式发出临

时董事会会议通知，

2010

年

8

月

30

日会议以书面会签的方式举行。 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等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 会议就公司有关重大事项进行认真审议，作出如

下决议：

同意

1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山西三维瑞德焦化

有限公司在华夏银行太原分行申请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

10,000

万元提供担保的议案》。

特此公告。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8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

0007 55� � �

证券简称
：

山西三维 公告编号
：

临
201 0- 029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山西三维瑞德焦化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0

年

8

月

30

日，公司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为山西三维瑞德焦化有限公司在华夏银行太原分行申请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

10000

万元提供担

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山西三维瑞德焦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维瑞德）向华夏银行办理一年期流动资

金贷

10000

万元人民币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根据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2005120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上述担保事项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担保为三维瑞德提供担保的金额

10,000

万元人民币， 占公司

2009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4.61%

，公司对外担保累计为

6.69

亿元人民币。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三维瑞德基本情况

注册号：

140000110109217

法定代表人：卢辉生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经营范围：焦炭及相关化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2

、被担保人相关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2

、三维瑞德主要财务数据

三维瑞德为新成立公司，目前该公司可年产

60

万吨焦炭，二期

60

万吨

/

年捣固焦项目正在建设中，

该公司将形成

120

万吨

/

年焦炭生产能力和配套的化产产品。 总资产为

53,505.54

万元， 负债总额

33,

505.45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2.62%

，股东权益合计

20,000

万元。

三、担保内容的主要情况：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金额：

10,000

万元人民币

担保期限：

1

年

四、董事会意见

1

、提供担保的原因：为满足三维瑞德正常生产的需要，公司同意为其提供流动资金贷款担保。

2

、董事会认为：三维瑞德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该公司刚刚完成工商注册，生产经营状况比较正常，

另外，三维瑞德另一股东山西瑞德焦化有限公司没有按其持有的股权同比例提供贷款授信业务担保，但

山西瑞德焦化有限公司与本公司签订了股权质持押协议， 同意将其持有的三维瑞德

49%

股权出质，因

此，上述借款偿还风险可控，公司对三维瑞德提供上述担保是较为安全且可行的，公司对三维瑞德担保

是公平，对等的。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同意为该贷款提供担保。

3

、说明：三维瑞德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51%

的股权；另一股东山西瑞德焦化有限公

司持有其

49%

的股权，该股东没有按其持有的股权同比例提供贷款担保。

4

、提供反担保的情况：山西瑞德焦化有限公司与本公司签订了股权质持押协议，同意将其持有的三

维瑞德

49%

股权出质，保障本公司贷款债权的实现。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0

年

8

月

30

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6.69

亿元人民币，占公司

2009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的

30.20%

。 除以上担保外，公司不存在其他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及违规担保的情况。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三维瑞德的担保事项，主要是为了满足三维瑞德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目前该公司经营状况比较正常，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认为其具有实际债务偿还能力，未损

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另外，三维瑞德另一股东山西瑞德焦化有限公司没有按其持有的股权同比例提供

贷款担保，但山西瑞德焦化有限公司与本公司签订了股权质持押协议，同意将其持有的三维瑞德

49%

股

权出质，公司对三维瑞德担保是公平，对等的。 该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8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９６３

证券简称
：

华东医药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３４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３３

，

５２６

，

７２８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７．７２４％

；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４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０６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方案要点：公司以现有总股本

３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用资本

公积金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定向转增

５

，

４０６

万股， 即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转增

４．２７８

股，在转增股份支付完成后，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根

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相当于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获得

２．５

股的对价安排。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１

日，公司流通股股东获得的对价股份上市交易，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毕。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１

杭州华东医药集

团有限公司

����该股东在股改时承诺： 其所

持非流通股股份自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十二个月

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前项

规定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出

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在十二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

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得超过百

分之十。

该股东不存在追加承诺的

情形。

����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

起， 该股东持有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

份在十二个月内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锁定， 未上市交

易或者转让；

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

满十二个月后， 该股东通过上市公司董

事会申请

５％

解除限售，其余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股份仍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锁定， 未上市交易

或者转让；

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

满二十四个月后， 该股东通过上市公司

董事会申请

５％

解除限售，其余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股份仍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锁定， 未上市交

易或者转让；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

２．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３３

，

５２６

，

７２８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７．７２４％

；

３．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明细清单

序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 有 限 售

股 份 数

（股）

本 次 可 上

市 流 通 股

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的比

例（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

％

）

冻结的

股份数

量（股）

１

杭州华东医

药集团有限

公司

３３

，

５２６

，

７２８ ３３

，

５２６

，

７２８ １７．８６７ １３．６０６ ７．７２４ ０

合 计

３３

，

５２６

，

７２８ ３３

，

５２６

，

７２８ １７．８６７ １３．６０６ ７．７２４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

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

） 股数 比例（

％

）

一、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１

、国家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３

，

５２６

，

７２８ ７．７２４

－３３

，

５２６

，

７２８

０ ０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１５４

，

１０７

，

４３２ ３５．５０４ ０ １５４

，

１０７

，

４３２ ３５．５０４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７

、内部职工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８

、高管股份

１１

，

１３７ ０．００２ ０ １１

，

１３７ ０．００２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０ ０ ０ ０ 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１８７

，

６４５

，

２９７ ４３．２３０

－３３

，

５２６

，

７２８

１５４

，

１１８

，

５６９ ３５．５０６

二、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４６

，

４１４

，

６９４ ５６．７７０

＋３３

，

５２６

，

７２８

２７９

，

９４１

，

４２２ ６４．４９４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其他

０ ０ ０ ０ 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２４６

，

４１４

，

６９４ ５６．７７０

＋３３

，

５２６

，

７２８

２７９

，

９４１

，

４２２ ６４．４９４

三、股份总数

４３４

，

０５９

，

９９１ １００．０００ ０ ４３４

，

０５９

，

９９１ １００．０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

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情

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

况

股份数

量变化

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１

杭州华东医

药集团有限

公司

７６

，

９３２

，

７２８ １７．７２４ ４３

，

４０６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３

，

５２６

，

７２８ ７．７２４

不适用

合计

７６

，

９３２

，

７２８ １７．７２４ ４３

，

４０６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３

，

５２６

，

７２８ ７．７２４

不适用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

的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

股本的比例（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６

日

４８ ４４

，

３０８

，

６００ １０．２０８

２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６

日

１ ２１

，

７０３

，

０００ ５．０００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依据《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书》，金

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等有关规则，对公司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股东申请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事宜进行了核查。 保荐机构的结论性意见如下：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自获得所持流通股上市流通权之日起至本意见书出具之日，华东医药

股改方案具有特别承诺的股东中国远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做的特别承诺中的增持计划部分已实

施完毕并公告；资产注入承诺部分已采取了相应措施并公告，但尚未实施完毕，该部分承诺的到期日

为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

日。中国远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本次不申请解除限售并上市，除此之外，华东医药

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相关规定。本保荐人同意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

市流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中国远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本次不申请解除限售，其持有的本

公司

１５４

，

１０７

，

４３２

股全部股份仍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锁定。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４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作为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

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８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２６

证券简称
：

银轮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７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一、交易概述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与上海朗基热工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朗基”）、博尼格工业制冷设备公司（以下简称“德国博尼格”）分别签订了“股

权转让协议”，收购上海朗基和德国博尼格所持有的博尼格工业制冷设备（无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

锡博尼格”）

２５％

和

４５％

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 经双方协商，上述标的股权转让价款分别确定

为：人民币

４

，

４２５

，

６３２．５５

元和人民币

７

，

９７６

，

０５９．９４

元。本次收购股权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收购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无锡博尼格

７０％

的股权，上海朗基和德国博尼格分别持有无锡博尼格

１５％

的股权。

本次收购金额在公司董事长权限范围内，不需要提交董事会审核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股权出让方：上海朗基热工技术有限公司、博尼格工业制冷设备公司

２

、上海朗基热工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外冈镇仙桥路

９５

号

法定代表人：余昌镜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换热设备、风力发电设备、风机、环境工程设备制造及研发与技术服务，机电设备销售、安

装与维修。

３

、博尼格工业制冷设备公司（

Ｂｅｒｎｅｋ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ｋｕｅｈｌｅｒ ＧｍｂＨ

）

公司注册地址：

Ａｄｅｒｓｓｔｒａｓｓｅ ７２

，

４０２１５ Ｄｕｅｓｓｅｌｄｏｒｆ

注册号：

ＨＲＢ５１．７３５

营业范围：销售（含进、出口）工业制冷产品及所有种类的工业需求品，尤其是直接为柴油机制造厂、

动力机械和工业流水线制造商提供增压空冷器和冷却设备。

上海朗基、德国博尼格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

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博尼格工业制冷设备（无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博尼格”）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注册地为：无

锡市锡山经济开发区工业园芙蓉二路以南、三浦橡胶公司以东，注册资本

３２０

万美元（实缴

２４３．３４４３９６

万美元），其中德国博尼格占

６０％

；上海朗基

４０％

。 主营业务为船舶（为主）、水电等的空中冷器。

１

、无锡博尼格的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杭州分所对无锡博尼格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出具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信会师杭审（

２０１０

）第

２３６

号），以下是无锡博尼格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１

，

６９７．４１ １５９０．６６

负债总额

２７３．７７ ２１８．３６

应收账款

２４７．２１ １７９．０５

净资产

１

，

４１７．６４ １３７２．３０

２００９

年

１－１２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营业收入

４９５．８２ ２３９．９６

营业利润

－６８．３０ －５６．１４

净利润

－７５．４８ －４５．３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０１．３８ ９．２８

２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经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３６７

号资产评估报告，确定截

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博尼格净资产为

１

，

６４０．５９

万元。

３

、标的资产验资情况

江苏正卓恒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对无锡博尼格出具了苏正恒外验（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号验资报告。 无锡博尼格原注册资本

２２４

万美元，实缴

２２４

万美元，后注册资本变更为

３２０

万美

元，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增加注册资本

１９．３４４３９６

万美元，变更后实缴资本为

２４３．３４４３９６

万美元。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股权转让的数量、价格及支付方式

公司分别以人民币

４

，

４２５

，

６３２．５５

元和人民币

７

，

９７６

，

０５９．９４

元收购上海朗基和德国博尼格所持有

的博尼格工业制冷设备（无锡）有限公司

２５％

和

４５％

的股权。 分三期支付：

ａ

、向上海朗基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方式：协议生效之日起的

５

个工作日内，公司将支付首笔股权转让

款人民币

２

，

３２５

，

０００．００

元；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后的

３０

日内，公司将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１

，

６５８

，

０６９．３０

元；在公司将第二笔股权转让款付至上海朗基之日起满一年后的十日内，公司将支付第三

笔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４４２

，

５６３．２５

元。

ｂ

、向德国博尼格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方式：协议生效之日起的

５

个工作日内，公司将支付首笔股权转

让款人民币

２

，

７４８

，

３８３．６３

元； 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后的

３０

日内公司将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人民

币

４

，

４３０

，

０７０．３１

元；在公司将第二笔股权转让款付至德国博尼格之日起满一年后的十日内，公司将第

三笔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７９７

，

６０５．９９

元。

２

、本次交易价格以净资产估值为依据。 由于出让方上海朗基和德国博尼格增加出资而对净资产评

估值进行调整，调整后的无锡博尼格公司净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１７

，

７１６

，

７０３．５５

元。

３

、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４

、滚存利润分配

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在股权评估基准日至本协议生效日期间，股权转让所涉及的资产及相关负债所

带来的损益， 仍然由德国博尼格和上海朗基按照各自的股权比例分别享有和承担； 在本协议生效日之

后，股权转让所涉及的资产及相关负债所带来的损益，由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的新股东按照各自股权比

例分别享有和承担。

５

、股权转让完成以后公司治理的特别约定

股权转让完成以后，无锡博尼格的董事会由

５

名董事组成，其中公司委派

３

名，德国博尼格委派

１

名，上海朗基委派

１

名。

６

、协议生效时间

（

１

）经各方当事人签章后；

（

２

）报经出让方、受让方、无锡博尼格相关权力机构审议批准后；

（

３

）有关本次股权转让及关于无锡博尼格的合同、章程的修订业经外经贸部门批准同意后。

五、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事项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权债务重组情况。 交易完成后不产生关联交易和同业

竞争。 本次收购事项不存在公司股权转让或者高层人事变动计划等其他安排。

六、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可通过并购无锡博尼格，以此快速进入船用、工业用热交换器领域，无锡博尼格可借助本公

司良好的平台优势、技术力量和管理经验，能快速扩大规模并扭亏为盈。

七、备查文件

（一）无锡博尼格审计报告

（二）无锡博尼格评估报告

（三）无锡博尼格验资报告

（四）股权转让协议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１８

证券简称
：

拓日新能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４７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２０１０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召开公

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现就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下午（星期三）

１４

：

００

。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任意时

间。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侨香路香年广场

Ａ

栋

８０３

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

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５

、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 具体规则为：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或互联网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

７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

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

加网络投票。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４

）本公司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

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１．

听取并审议《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乐山新天源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在乐山市商业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的议案》

２．

听取并审议《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乐山新天源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乐山分行申请贸易授信提

供担保的议案》

３．

听取并审议《关于对全资子公司乐山新天源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增资扩产的议案》

４．

听取并审议《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议案相关内容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６

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第二

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

（

１

）法人股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或授权委托书（见附件）、股权证明及委托人身份证办理

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凭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证明；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帐

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深圳市南山区侨香路香年广场

Ａ

栋

８０２

室

会议联系人：刘强、任英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６６１２６２１／８６６１２６５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９６８０３００

邮编：

５１８０５３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至

１７

：

００

。

４

、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在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向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流通股股东可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参加网络投票。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投资者投票代码：

３６２２１８

，投票简称为 拓日投票 。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ａ

买卖方向为买入股票。

ｂ

在“申购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

－４．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至议案四，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全部议案，议案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具体如下表：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元）

议案

１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乐山新天源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在

乐山市商业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２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乐山新天源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在

中国银行乐山分行申请贸易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００

议案

３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乐山新天源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增

资扩产的议案》

３．００

议案

４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４．００

全部议案

１００．００

注：本次股东大会投票，对于全部议案

１００．００

元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ｃ

、在“申购股数”项下，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ｄ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ｅ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视为未参与投票。

（

４

）计票规则：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全部议案投

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全部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全部

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对应申报价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

意见为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

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

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９

月

１

日

１５

：

００

期

间的任意时间。

五、投票注意事项：

（一）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

为准。

（二）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六、其他事项

１．

现场会议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深圳市南山区侨香路香年广场

Ａ

栋

８０３

会议室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６６１２６２１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６６１２６２０

邮编：

５１８０５３

联系人：刘强 任英

２．

会期半天，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３．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受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相关股东

会议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８月３０日

附件：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召开的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公司

／

本人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

行使投票。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意

思表示均代表本公司

／

本人，其后果由本公司

／

本人承担。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乐山新天源太阳能电力有限公

司在乐山市商业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乐山新天源太阳能电力有限公

司在中国银行乐山分行申请贸易授信提供担保的

议案》

３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乐山新天源太阳能电力有限公

司增资扩产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日期及期限：

附注：

１

、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栏内相

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

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３３

证券简称
：

塔牌集团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４４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２０１０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７

日发出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７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现将公司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说明：

１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２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５

日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三）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３

：

００

时

～１６

：

００

时。

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星期四）交易日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至投票结束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蕉岭县蕉城镇塔牌集团办公楼会议室

（五）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

（六）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

系统行使表决权。

参加股东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或其他表决方式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

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七）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

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

人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被授权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

程序合法，资料完备。

（二）本次会议的议案如下：

１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长钟烈华先生董事薪酬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公司副董事长张能勇先生董事薪酬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公司副董事长徐永寿先生董事薪酬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樊粤明先生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公司独立董事张建军先生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李瑮蛟先生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总经理刁东庆先生薪酬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曾皓平先生薪酬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公司职工代表董事李斌先生董事薪酬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监事薪酬的议案》

１１

、审议《关于同意子公司梅州金塔水泥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担保

的议案》

１２

、审议《关于同意子公司福建塔牌水泥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担保

的议案》

１３

、审议《关于同意为子公司梅州塔牌集团蕉岭鑫达旋窑水泥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

额度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４

、审议《关于同意子公司梅县恒发建材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担保

的议案》

１５

、审议《关于同意子公司梅州市塔牌营销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担

保的议案》

１６

、审议《关于同意子公司梅州市文华矿山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３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担

保的议案》

（三）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所有提案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７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

会议决议公告》及相关公告。

三、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

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持股凭证进行登

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

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达公司的时间为准。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３０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星期四）日【上午

８

：

００－１１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塔牌集团办公楼一楼大堂

信函登记地址：塔牌集团证券投资部，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通讯地址：广东省蕉岭县蕉城镇（塔牌大厦）

邮 编：

５１４１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３－７８８７０３６

传真：

０７５３－７８８７２３３

４

、受托人在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１

）个人股东亲自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

２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

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

３

）委托人为法人的，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决议授权的人作为代表出席公司的股东

大会。

（

４

）委托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授权委托书应当注明在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的情况下，委托人或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２３３

；投票简称：塔牌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以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以此

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

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议案

序

号

议 案 名 称

议 案 序

号

１００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长钟烈华先生董事薪酬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审议《关于公司副董事长张能勇先生董事薪酬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审议《关于公司副董事长徐永寿先生董事薪酬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审议《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樊粤明先生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审议《关于公司独立董事张建军先生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５．００

６

审议《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李瑮蛟先生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６．００

７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总经理刁东庆先生薪酬的议案》

７．００

８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曾皓平先生薪酬的议案》

８．００

９

审议《关于公司职工代表董事李斌先生董事薪酬的议案》

９．００

１０

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监事薪酬的议案》

１０．００

１１

审议《关于同意子公司梅州金塔水泥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综合

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１．００

１２

审议《关于同意子公司福建塔牌水泥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综合

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２．００

１３

审议《关于同意为子公司梅州塔牌集团蕉岭鑫达旋窑水泥有限公司向银行申

请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３．００

１４

审议《关于同意子公司梅县恒发建材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综合

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４．００

１５

审议《关于同意子公司梅州市塔牌营销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综

合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５．００

１６

审议《关于同意子公司梅州市文华矿山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３

，

０００

万元综合

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６．００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

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

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

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

构申请。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

（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星

期四）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其他

１

、会议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广东省蕉岭县蕉城镇塔牌集团证券投资部

联 系 人：曾文忠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３－７８８７０３６

传 真：

０７５３－７８８７２３３

邮 编：

５１４１００

２

、会议费用：本次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３

、请各位股东协助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工作，并届时参会。

六、备查文件

１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董事会决议

２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代表本人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

相关文件。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表 决 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１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长钟烈华先生董事薪酬的议案》

议案

２

审议《关于公司副董事长张能勇先生董事薪酬的议案》

议案

３

审议《关于公司副董事长徐永寿先生董事薪酬的议案》

议案

４

审议《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樊粤明先生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议案

５

审议《关于公司独立董事张建军先生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议案

６

审议《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李瑮蛟先生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议案

７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总经理刁东庆先生薪酬的议案》

议案

８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曾皓平先生薪酬的议案》

议案

９

审议《关于公司职工代表董事李斌先生董事薪酬的议案》

议案

１０

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监事薪酬的议案》

议案

１１

审议《关于同意子公司梅州金塔水泥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

１２

审议《关于同意子公司福建塔牌水泥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

１３

审议《关于同意为子公司梅州塔牌集团蕉岭鑫达旋窑水泥有限公

司向银行申请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

案》

议案

１４

审议《关于同意子公司梅县恒发建材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

１５

审议《关于同意子公司梅州市塔牌营销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

１６

审议《关于同意子公司梅州市文华矿山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３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持 股 数： 股 东帐 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 托权 限： 委 托日 期：

附注：

１

、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栏内相应地方

填上“

√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简称
：

湘电股份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４１６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２７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配股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１１２

号文核准，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或“湘电股份”）向截至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湘电股份全体股东，按照每

１０

股配

３

股的比例

配售。 本次配股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结束。 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一、认购情况

本次配股共计可配售股份总数为

７

，

０５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１３．６０

元

／

股。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主机统计，并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网上认购数据验证，本次配

股认购情况如下：

股东认购合计占可配售股份 数量 占可配售股份总数比例合计（

％

）

有效认购股数（股）

６９

，

２４２

，

２７１ ９８．２２

有效认购资金总额（元）

９４１

，

６９４

，

８８５．６０ －

二、发行结果

根据本次配股发行公告，本次湘电股份配股共计可配售股份总数为

７

，

０５０

万股。 本次发行采取

网上定价发行方式，本次湘电股份原股东按照每股

１３．６０

元的价格，每

１０

股配售

３

股的比例参与配

售，可认购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

最终的发行结果如下：

１

、截至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收市，湘电股份股东持股总量为

２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截至

认购缴款结束日（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有效认购数量为

６９

，

２４２

，

２７１

股，占本次可配股份总数（

７

，

０５０

万股）的

９８．２２％

，认购金额为

９４１

，

６９４

，

８８５．６０

元，超过了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中关于“原股东认购股票的数量未达到拟配售数量百分之七十”视为发行失败的限制，同时，本次配

股湘电股份控股股东湘电集团履行了认配股份的承诺，故本次发行成功。

２

、本发行结果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认购获得配售的所有股东送达获配的通知。

三、本公告见报当日（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即为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配股除权日），本次配股

的公司股份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四、有关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投资者查阅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证券时报》上刊登的《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摘要》和《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配股发行公告》，投资者也可以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配股说明书

全文及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五、发行人、保荐人（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湖南省湘潭市下摄司街

３０２

号

联系人：赵亦军 李怡文

电话：

０７３１－５８５９５２５２

传真：

０７３１－５８５９５２５２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东路

５

号中商大厦

４

层

联系人：田树春 黄峥 牛旭东 徐扬 牟悦佳 刘吉锋

电话：

０１０－６８５７３６８５

、

０１０－６８５７３８３１

、

０１０－６８５７３８３０

、

０１０－６８５７３８２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８５７３８３７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８ 月３１日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８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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